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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事项预挂牌的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本次增资行为尚需履行有权批准单位的批准程序，并履行上市公司内部

审议程序，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。 

2、本次预挂牌仅为信息预披露，目的在于征寻意向受让方，不构成交易行

为。本次预挂牌并不确定交易对方，无法判断是否构成关联交易。 

 

一、事项概述 

中电云数智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电子云公司”）为深圳市桑达实

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，已于 2022 年 3 月入选国务

院国资委“科改示范企业名单”，详见公司于 2022年 3月 23日披露的《关于子

公司及参股公司入选国企改革科改示范企业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13）。 

为持续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，促进科技创新，完善公司治理、推行市场

化选人用人机制、强化激励约束，满足公司高质量发展需求，中国电子云公司拟

按照“科改示范行动”政策，引入战略投资人增资并实施混改，外部战略投资人

增资金额对应增资后持股比例不高于 8%。根据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，本次

中国电子云公司增资项目将在北京产权交易所进行预挂牌。 

上述事项已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及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本次预挂牌暂不构成公司董事会审议事项，待完成有权批

准单位的批准程序及公司内部审议程序后，实施正式挂牌。 



 

二、预挂牌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 公司基本情况 

标的公司名称：中电云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陈士刚 

注册资本：200,000 万元 

成立时间：2021 年 8月 20日 

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；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；互联网

信息服务；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

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

一般项目：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

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；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；电子产品销售；

电子元器件批发；电子专用设备制造；企业管理咨询；软件开发；信息技术咨询

服务；互联网数据服务；互联网设备销售；互联网安全服务；数据处理服务；租

赁服务（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）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

主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注册地址：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工智能科技园 N栋研发楼 3层 N3013号 

股东情况：公司持有中国电子云公司 100%股权 

是否失信被执行人：否  

 

2、主要财务指标 

单位：万元 

财务指标 
2022-06-30/ 

2022年 1-6 月 

2021-12-31/ 

2021年度 

资产总额 134,526.70  61,898.45  

负债总额 79,957.80  54,805.85  

所有者权益 54,568.90  7,092.60  

营业收入 2,800.56  11.32  

利润总额 -32,523.70  -12,907.40  

净利润 -32,523.70  -12,907.40  

备注:以上 2021 年度已经审计，2022年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



 

三、本次预挂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

公司本次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预挂牌增资事项仅为挂牌信息预披露，目的在

于征寻意向受让方，不构成交易行为，无法确定交易对方，目前无法判断是否构

成关联交易，后续公司将根据内部决策程序及增资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。 

 

四、本次增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增资有利于中国电子云公司引入增量资金，为“中国电子云”关键技术

攻关及市场拓展提供保障，持续为党政、公共服务、关键行业提供高安全数字底

座；有利于实施国有企业改革，完善公司治理，推进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并建立

长效激励机制；有利于通过技术创新打造产品型、科技型公司，助力公司高质量

发展。 

本次增资不会导致公司失去对中国电子云公司的控制权，公司仍为中国电子

云公司控股股东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 

五、风险提示 

本次预挂牌事项仅为信息预披露，不构成交易行为。本次增资行为尚需履行

有权批准单位的批准程序，并履行上市公司内部审议程序，后续实施尚存在不确

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2年 10月 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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